
中外法学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３３，Ｎｏ．１（２０２１）ｐｐ．３２－５６

信息隐私权的宪法时刻

规范基础与体系重构　　　　

余成峰＊

摘　要　信息隐私权的传统规范基础以个人为本位，以私人和公共为二分法，围绕空间、

事物与主体维度，形成五种理论解释和六项概念核心。隐私的洛克范式与康德范式，晚近以来

汇流为控制范式，成为当代信息隐私保护的核心原则。智能社会，特别是大数据技术，瓦解了

控制范式的技术假设，进而对信息隐私权的规范基础形成全面冲击和挑战。技术巨变重构了

社会图景，在空间、时间与社会维度引发隐私保护的深刻困境。需要从信息论和社会理论视角

重新理解隐私，重构信息隐私权的规范基础：从个人本位转向社会本位；从控制范式转向信任

范式；从独占维度转向沟通维度；从二元对峙转向一体多元；从权利视角转向权力视角；从概念

独断转向语用商谈。在宪法时刻的时间意识下，为我国信息隐私法的未来发展寻找新的体系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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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型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隐私正受到全方位挑战，论者甚至发出“零隐私社会”“隐私

的死亡”这些警告。在新技术条件下，当“可隐性”逐步瓦解，隐私的成立和维护变得岌岌可危。

事实上，在智能社会，信息隐私权乃是发展“第四代人权”与“数字人权”至关重要的环节。〔１〕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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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ＢＦＸ００８）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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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需要对信息隐私权的规范基础展开深入讨论。〔２〕近代隐私是印刷术时代的技术赋能。〔３〕

换言之，隐私并非个人的天然权益，它深刻取决于信息和通讯的基础设施。一旦旧的技术架构

被数字时代大量的互联互通与计算主义转向改变，隐私的规范基础也就必须重构。这要求我

们从新的社会和技术视野出发，为信息隐私权的未来发展提出新的指导原则与体系框架。

全文论证脉络如下：第一部分对信息隐私权的传统规范基础进行了概括；第二部分阐述新

技术变革对隐私规范基础的冲击与挑战；第三部分为隐私权重构提出新的原则方向；最后，在

宪法时刻的时间意识下，为我国信息隐私法的未来发展寻找新的体系框架。

一、传统与当代：信息隐私权的规范基础

（一）信息隐私权的传统规范基础

自１８９０年沃伦和布兰代斯的名篇《隐私权》发表以来，〔４〕信息隐私权的规范基础几经流

变，可以概括为一个本位、两种范式、三个维度、四组二分法、五种理论与六项概念。

首先，信息隐私权的规范基础以个人为本位。特定个人拥有特定隐私以及遭受特定侵害

的可能，这种意象一直主宰隐私权的解释与实践。隐私被定位为一种与世界隔离和对抗的个

人权利概念，它乃是个体“保持独处的权利”（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ｂｅ　ｌｅｔ　ａｌｏｎｅ），与“围墙”“财产边界”“共有

体验的切断”这些隐喻相联系。〔５〕其要义是“给个人制造一个特定的私人地带”。〔６〕学者认

为，现代隐私产生于印刷媒体的发明，伴随印刷媒体制造的公共、匿名与非个人领域，也连带产

生了私人领域，隐私正是保护这一个人自主性不被印刷媒体带来的公共性吞没。〔７〕于此，沃

伦和布兰代斯将隐私定义为“个体”的“独处权”，与此呼应的普通法隐私侵权，也将目标牢固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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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个人信息保护已突破传统的隐私权 范 畴，这 是 目 前 我 国 学 界 与 实 务 界 区 分 使 用 隐 私 权

和个人信息保护概念的原因。但是，隐私权拥有深厚的历史传统，是演化性、历时性、包容性的概念，能为个人

信息保护提供规范与价值层面的支撑。事实上，在信息时代，隐私主要就表现为信息隐私的形式。因此，笔者

不赞成将这两个概念割裂处理，主张学理层面可在“大隐私”范畴下统合使用“信息隐私权”概念，它区别于民

法上的“隐私权”，也区别于狭义的“信息隐私”（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ｖａｃｙ）概念，进一步分析可见本文结语部分。有

关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我国学者已展开广泛讨论，例见张新宝：“从隐私到个人信息：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

制度安排”，《中国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３８－５９页；王 利 明：“论 个 人 信 息 权 的 法 律 保 护———以 个 人 信 息 权

与隐私权的界分 为 中 心”，《现 代 法 学》２０１３年 第４期，第６２－７２页；丁 晓 东：“个 人 信 息 权 利 的 反 思 与 重

塑———论个人信息保护的适用前提与法益基础”，《中外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３３９－３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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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保护个人。〔８〕正是通过这些法律保护，一个称为“隐私权”的个人领域产生了。由此，信

息隐私权的规范基础是个人本位的权利，指向一切可被识别到个人的信息。〔９〕在此理解下，

隐私侵权是特定的错误行为人做出特定的行为，由此给特定个体带来的特定伤害。正如美国

《第二次侵权法重述》所规定：隐私是个人权利，针对的是个人隐私被侵入的情况。〔１０〕而在普

通法之外，美国隐私的宪法和特别立法保护，其规范定位也都落在个人之上。〔１１〕同样，欧洲

理事会早在１９７０年代就将数据保护法的对象界定为自然人的个人信息，１９９５年的《数据保护

指令》（ＤＰＤ）和最新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ＧＤＰＲ）也都无例外地聚焦于数据主体的权利，隐
私保护始终围绕个人的已识别或可识别信息。〔１２〕综上，信息隐私权的规范基础采取严格的

方法论个人主义，以个人为中心和本位，通过个体化策略进行隐私权的解释与应用。

其次，信息隐私权的规范基础扎根于两种哲学范式，即洛克传统和康德传统。洛克传统强

调隐私权的消极面向，主张私人生活摆脱公共之眼的注视；而康德传统注重隐私权人格自主的

维度。美国隐私法主要受洛克传统影响，隐私权首先是一种消极权利，强调“隔离”（ｓｅｃｌｕｓｉｏｎ）
“独处”与“秘密”，主要落实于侵权法；欧洲隐私法主要受康德传统影响，隐私被定位为“人格

权”和“信息自决权”，强调自我表达、自主发展身份与认同，晚近以来，更是上升为宪法性的“基
本权利”。〔１３〕洛克范式下，隐私是“自我所有权”（ｓｅｌｆ－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的客体，隐私所有者以财产

形式占有隐私，并排除他人侵犯。〔１４〕正因如此，美国普通法尤其强调隐私的财产特征，特别

是“私人空间的神圣不可侵犯”。〔１５〕“完美的隐私是完全无法被他人接近。”〔１６〕而在康德范式

下，隐私联系于人格的自由意志，“隐私是人作为人的完整性”。〔１７〕隐私保护个体的自治、独

立与自决，在德国更是发展为事关人类尊严的宪法权利。〔１８〕如果说，洛克传统下隐私和财产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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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关联，康德传统则突出隐私的人格尊严维度。〔１９〕综上，洛克范式强调隐私作为私域与公

域的分离和对抗，康德传统则注重人格与身份的自由发展。晚近以来，两大范式合流，共同构

成信息隐私权的哲学基础，即从消极和积极两方面，将隐私重构为个人对自我信息边界的控

制，并落实于当代隐私法普遍应用的告知—同意原则 （ｎｏｔｉｃｅ－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ｎ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２０〕

第三，信息隐私权的规范基础围绕空间（ｓｐａｃｅ）、事物（ｔｈｉｎｇ）与主体（ｅｇｏ）三个维度展开。

首先，隐私是公共性不能进入和控制的“空间领域”。〔２１〕隐私是在空间上占据特定范围、获得

特有领地、拥有特殊边界的概念。其空间意象与墙壁、隔断、幕布、窗帘等联系，从而确立物理

性或心理性的隔离空间。在此理解下，隐私侵犯即是对隐私空间（ｗｈｅｒｅ）的侵犯，辨别侵害发

生的依据，即是对此类空间的指认和确认。其次，隐私是一种特殊的“事物”（ｗｈａｔ），这一事物

（ｔｈｉｎｇ）具有亲密性（ｉｎｔｉｍａｃｙ）、秘密性（ｓｅｃｒｅｃｙ）或敏感性（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隐私确权的关键，即在

事物维度判别其“本质”，不同隐私理论因此做出各不相同的界定。〔２２〕其三，隐私的主体维度

是内向与孤独的自我，由自我主导隐私边界，捍卫并抵挡外部的侵入。换言之，在这种理解下，

隐私主体是理性、自主的行动者，有能力掌控自己的隐私命运。〔２３〕综上，信息隐私权乃是特

定主体在特定空间占有特定隐私事物的三维意象，由此创造了一个在空间上隔离、在社会关系

上孤立的原子化形象。

第四，信息隐私权的规范基础倚赖于四组私人／公共二分法的建构。这四组二分法又是依

据上述三维视角建立。在空间维度，建立了私人空间（领域）和公共空间（领域）的二分；在事物

维度，创立了个人信息（数据）与公共信息（数据）的二分；在主体维度，建构了私人／公共、主体／

客体两组二分法。这四组二分法成为隐私权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工具。首先，在空间维度，隐私

被定位于私人领域，而对私人领域的确定，则又反身性地取决于私人与公共的划分，易言之，隐
私即在于假设在空间上“有一个界限将私人和公共区分开来”。〔２４〕其二，“公共”概念具有高

度弹性，既可以指公共物理空间，也可以指不特定他者的注视，既可以指国家主权，也可能指代

公共利益。这些不同定位都会深刻影响隐私范围的确定与评价。其三，相比于抽象 的 人 格，
“空间”概念更具法律操作性，以确保建立稳定的隐私期待。沃伦和布兰代斯也因此强调保护

隐私即保护私人空 间。〔２５〕实 践 中，私 人／公 共 空 间 二 分 法 不 断 灵 活 限 缩 或 扩 大 对 隐 私 的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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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Ｓｅｅ　Ｊａｍｅｓ　Ｑ．Ｗｈｉｔｍａｎ，“Ｔｈｅ　Ｔｗｏ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ｃｙ：Ｄｉｇｎｉｔ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Ｌｉｂｅｒｔｙ”，Ｙａｌｅ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１１３，２００３，ｐｐ．１１７６，１１９３，１２１２．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１４，ｐｐ．６６－７１．
Ｓｅｅ　Ｍｉｌｔｏｎ　Ｋｏｎｖｉｔｚ，“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Ｐｒｅｌｕｄｅ”，Ｌａｗ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Ｖｏｌ．３１，Ｎｏ．２，１９６６，ｐｐ．２７２－２８０．
例如，隐私法学者索罗夫就强调“作为亲 密 关 系 的 隐 私”（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ｓ　ｉｎｔｉｍａｃｙ），论 证 这 一 概 念 如 何

支配美国的联邦隐私立法与最高法院的司法实践：亲密性是隐私的事物“本质”，因此，信息一旦公开，也就 不

再成其为隐私。Ｗａｌｄｍａｎ，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５，ｐｐ．２０－２１．
Ｓｅｅ　Ｎｅｉｌ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Ｗｏｏｄｒｏｗ　Ｈａｒｔｚｏｇ，“Ｔａｋｉｎｇ　Ｔｒｕｓｔ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ｉｎ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Ｌａｗ”，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９，Ｎｏ．１，２０１５，ｐ．４３７．
Ｊｕｄｉｔｈ　ＤｅＣｅｗ，Ｉｎ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ｃｙ：Ｌａｗ，Ｅｔｈｉｃ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ｔｈａｃａ：Ｃｏｒ－

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ｐ．１０．
Ｗａｒｒｅｎ　ｅｔ　ａｌ．，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４，ｐ．９０．



护：即使是私人信息，一旦进入公共空间，就无法作为“隐私”保护；即便发生在公共空间的对

话，一旦在法律上被界定为“私人领域”，也应作为“隐私”对待。〔２６〕其四，在事物维度，个人／

公共信息二分法也 成 为 普 遍 应 用 的 法 律 工 具。隐 私 乃 是“防 止 访 问 私 人 信 息 的 一 种 保 护 措

施”，〔２７〕这些信息有关“私人生活、习性、行为以及人际关系”。〔２８〕普通法隐私侵权的典型类

型，即“公开揭露令原告难堪的私人事实”。〔２９〕司法实践中，正是通过区分个人信息与公共信

息，隐私的保护范围不断得到确定和调整。〔３０〕最后，在主体维度，隐私法预设了私人与公共

之间的防御性关系，隐私乃是个人和公共之间的一道保护屏障。〔３１〕综上，四组二分法对信息

隐私权的规范基础在三个维度进行了再区分，进而将隐私界定为居于私人空间的主体占有私

人性信息客体并以此对抗公共性的概念。私人／公共二分法成为隐私法领域最具操作性的法

律工具箱，四组二分法以“反身性”（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和“再进入”（ｒｅ－ｅｎｔｒｙ）方式形成复杂的法律组合

关系，不断推动隐私理论的演化：一方面确立隐私的定义与范围，另一方面持续调整隐私在规

范行为和政策上的效果。

第五，围绕信息隐私权的规范基础形成五种理论解释，即化约主义、所有权、人格、功利主

义和权利理论。化约主义认为隐私的价值不在自身，而在于由隐私侵犯所带来的其他道德价

值的受损。“隐私是一种工具善，重点则是保护其他目的善（例如尊严、自由与安全）。”〔３２〕所
有权解释则是洛克传统的延伸，隐私作为“自我所有权”，乃是排他性财产权，是“对整个信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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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美国宪法对垃圾隐私问题，就采用了空间 二 分 法，而 不 是 信 息 二 分 法 理 论。即，虽 然 垃 圾 是“私 人

信息”，但一 旦 被 丢 弃 到“公 共 空 间”，就 不 再 作 为“隐 私”保 护。Ｓｅｅ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ｖ．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４８６Ｕ．Ｓ．３５
（１９８８）．而在Ｋａｔｚ　ｖ．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案中，正是基于“私人／公共”二分法，最高法院把电话通话界定为宪法保护

的“私人领域”（ｐｒｉｖａｔｅ　ｚｏｎｅ），宣布ＦＢＩ对电话亭的监听行为违宪。只是，对何谓“私人空间”的解释，在不同时

代、社会和文化，会持续改变。例如在美国，１９２８年 的 Ｏｌｍｓｔｅａｄ　ｖ．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案，美 国 最 高 法 院 宣 布 窃 听

行为并不构成对私人空间的侵犯。而到１９６７年的Ｋａｚｔ　ｖ．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案推翻了这一判决，认定窃听私人电

话构成对私人空间不可接受的侵入。Ｓｅｅ　Ｏｌｍｓｔｅａｄ　ｖ．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２７７Ｕ．Ｓ．４３８（１９２８），ｏｖｅｒｒｕｌｅｄ　ｂｙ　Ｋａｔｚ
ｖ．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３８９Ｕ．Ｓ．３４７（１９６７）．

Ｈｅｌｅｎ　Ｎｉｓｓｅｎｂａｕｍ，Ｐｒｉｖａｃｙ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ｉｆｅ，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ｐ．９１．
Ｗａｒｒｅｎ　ｅｔ　ａｌ．，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４，ｐ．２１６．
Ｐｒｏｓｓｅｒ，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８，ｐ．３８９．
比如，美国《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权法案》就将学 生 的 记 录 从“公 共 信 息”改 为“私 人 信 息”，在 没 有 学

生及其家长明确同意的情况下，禁止对外披露诸如“表现”以及“教师评价”等学生信息。１９８８年的《录像带隐

私保护法》则把录像带租借记录从“公共信息”改为“私 人 信 息”。美 国《爱 国 者 法 案》赋 予 政 府 机 构 更 大 的 权

力，可以介入到以前被界定为“私人”的众多领域，包括银行和电话记录，甚至是图书馆出借记录。还包括对个

人社交网站信息的“私人”或“公共”属性的争论。Ｎｉｓｓｅｎｂａｕｍ，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２７，ｐｐ．１００－１０２．
美国的隐私保护也通过不同的宪法修正案实现（第１、３、４、５、９、１４修正案）。主要都是针对政府机

构（基于行政和统计目的的电脑数据库）。１９７４年的《隐 私 法 案》也 是 针 对 联 邦 机 构 对 个 人 信 息 收 集、使 用 和

传输的限制，并不包含对私人机构的规制。时至今日，隐私保护仍主要针对政府行动者。Ｎｉｓｓｅｎｂａｕｍ，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２７，ｐｐ．９２－９４．

Ｍａｓｓｉｍｏ　Ｄｕｒａｎｔｅ，Ｅｔｈｉｃｓ，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Ｌｕｃｉａｎｏ　Ｆｌｏｒｉｄｉ，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７，ｐ．１２９．



命周期的控制权”。〔３３〕人格理论是康德传统的阐发，隐私赋予人格与身份发展的能力，隐私

权是人格在“受侵犯时可以确实寻求保护的法律工具”。〔３４〕功利主义则认为隐私首先是一种

利益，它不关注隐私的价值本体或权利属性，而着眼对隐私伤害的救济，在事后评估隐私的事

实损害。这一思路集中体现于微软公司牵头制定的《２１世纪数据保护原则》报告。〔３５〕权利理

论则认为隐私是实证性法律权利，在美国，隐私既是普通法权利，也是宪法与特别法权利；在欧

盟国家，隐私既是民法权利，也是基本权利和国际人权。以上五种解释，除人格理论，都未着力

为信息隐私权提供自主的价值论证：化约主义将隐私视为工具善；所有权理论将隐私进行财产

定位；功利主义只在事后对隐私进行伤害成本计算；权利理论坚持法律实证立场。〔３６〕综上，

隐私理论五花八门，但缺乏清晰的哲学论证。人格理论尽管为隐私权提供了价值论证，但人格

本身也是有待进一步诠释的抽象概念。

最后，信息隐私权的规范基础可以概括为六项概念核心：即独处、秘密、人格、接近、亲密和

控制。其一，布兰代斯、沃伦及隐私法权威学者普罗瑟都将隐私界定为排除他人进入的“独处

权”，普通法隐私侵权第一项即针对“侵扰他人的幽居独处或私人事务”。〔３７〕隐私乃是“孤独”
（ｓｏｌｉｔｕｄｅ），独处范围既包括身体，也包括作为身体延伸的家庭与房屋。进入独处的私人领域，

必须经由同意和允许。〔３８〕其次，传统隐私法强调“秘密范式”，即只有“秘密”（ｓｅｃｒｅｃｙ）才是真

正“私人”的。〔３９〕隐私是对他人隐藏特定的事实，一旦事实公开，就不再作为“秘密”信息，就

不再具有“隐私的合理期待”。〔４０〕其三，隐私的概念核心也联系于人格。隐私是“保护自由、

道德个性、以及丰富和至关重要的内在生活的手段”。〔４１〕其四，隐私被理解为他人通过信息、

注意力和亲近度来“接近”（ａｃｃｅｓｓ）的程度，隐私是根据对主体的接近（访问）程度来衡量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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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Ｌｕｃｉａｎｏ　Ｆｌｏｒｉｄｉ，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ｐ．２４１．在普

通法中，隐私利益就被限定在排他的财产界限范围内。Ｗａｌｄｍａｎ，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５，ｐ．７２．
Ｓｅｒｇｅ　Ｇｕｔｗｉｒｔｈ　ａｎｄ　Ｍｉｒｅｉｌｌｅ　Ｈｉｌｄｅｂｒａｎｄｔ，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Ｃｒｏｓ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８，ｐ．３１８．人格理论主要盛行于欧洲，但美国最高法院也已在实质正当

程序的系列判决中确立隐私权的自由人格理论。Ｗａｌｄｍａｎ，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５，ｐ．２８．
Ｈｉｌｄｅｂｒａｎｄｔ，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１８，ｐｐ．２０１－２０２．
有关隐私的人格理论，ｓｅｅ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Ｈ．Ｒｅｉｍａｎ，“Ｐｒｉｖａｃｙ，Ｉｎｔｉｍａｃｙ，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ｈｏｏ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６，Ｎｏ．１，１９７６，ｐｐ．２６－４４．有 关 隐 私 的 工 具 价 值 和 内 在 价 值 的 讨 论，ｓｅ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Ｆｒｉｅｄ，Ａｎ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０．

Ｐｒｏｓｓｅｒ，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８，ｐ．３８９．
Ｎｉｓｓｅｎｂａｕｍ，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２７，ｐ．９６．
Ｗａｌｄｍａｎ，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５，ｐ．７２．
Ｓｅｅ　Ｄａｎｉｅｌ　Ｓｏｌｏｖ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ｒｉｖａｃ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２２．
Ｊ．Ｈ．Ｒｅｉｍａｎ，“Ｄｒｉｖ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ｎｏｐｔｉｃｏｎ：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ｓｋｓ　ｔｏ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Ｓａｎｔａ　Ｃｌａｒａ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ａｗ　Ｊｏｕｒ－
ｎａｌ，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１９９５，ｐ．４２．“盗 用 图 利”隐 私 侵 权，即 用 来 禁 止 以 商 业 目 的 使 用 人 格 形 象 或 肖 像。

Ｐｒｏｓｓｅｒ，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８，ｐ．４０６．



态（条件）。〔４２〕隐私即“抵御他者未经 允 许 而 接 近 的 能 力”。〔４３〕其 五，隐 私 也 被 定 位 于 亲 密

（ｉｎｔｉｍａｃｙ），即某人的亲密关系及相关生活面向。易言之，隐私是一种选择性分享信息的社会

能力，它“不仅决定自己与他人的亲密程度，还决定他们关系的性质”。〔４４〕其六，晚近以来，隐

私的概念核心逐渐统一于“控制”（ｃｏｎｔｒｏｌ），隐私“不仅仅是在别人脑海中缺乏关于我们的信

息，也是对我们自身信息的控制”。〔４５〕“只有当人们拥有控制自身信息的权利，他才能最大程

度地满足自己的隐私偏好。”〔４６〕美国最高法院认定，隐私乃是“对个人信息的控制”；〔４７〕而影

响深远的公 平 信 息 实 践 原 则（ＦＩＰｓ），其 要 义 也 在 于 为 个 体 设 置 信 息 流 动 的 选 择 权 和 控 制

权。〔４８〕综上，六项概念也是根据空间、事物与主体维度形成的意象群：独处和接近是空间概

念；秘密与亲密是事物概念；人格和控制则是主体概念。从概念演化的视角，接近、亲密与控制

分别是对独处、秘密和人格概念的发展，其内在逻辑是增加了隐私的社会视角，突破了传统隐

私的孤岛理论，为隐私纳入了能动的社会维度。

（二）信息隐私权的当代范式：作为控制的隐私

从以上梳理可以发现，信息隐私权是具有高度弹性的概念，其规范基础具有多义性。隐私

是权利、利益、价值、偏好或仅仅只是一种存在状态？隐私是描述性概念、规范性概念还是法律

性概念，或者三者兼有？同时，上述考察也揭示，当代信息隐私权主要落实于两个相对独立的

法律框架：其一是基于洛克范式的隐私侵权法，它提供了实体保护原则：例如处理个人数据过

程中不能制造伤害；其二是基于康德范式的公平信息实践原则（包括欧盟的个人数据保护原

则），它提供了程序保护框架：例如在数据收集、处理和使用过程中，个体享有知情权以及对于

相关实践的选择权与同意权。〔４９〕洛克范式的伤害原则主要落实于侵权法，康德范式的自主

原则主要体现于各类个人信息和数据保护法，两种范式从消极／积极、实体／程序、私法／公法等

面向共同构成当代信息隐私权的保护框架。〔５０〕

事实上，信息隐私权的规范基础一直伴随信息技术变革而相应调整，隐私概念的演化深刻

对应于不同时期的技术发展。〔５１〕１９世纪晚期的隐私概念主要针对照相术和大众媒体，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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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法学　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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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１．

Ｓｏｌｏｖｅ，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４０，ｐ．１２．
Ｎｉｓｓｅｎｂａｕｍ，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２７，ｐ．８５．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Ｆｒｉｅｄ，“Ｐｒｉｖａｃｙ：Ａ　Ｍｏ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Ｙａｌｅ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７７，１９６８，ｐ．４８２．
Ｎｉｓｓｅｎｂａｕｍ，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２７，ｐ．７２．
Ｓｏｌｏｖｅ，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４０，ｐｐ．２４－２５．
参见丁晓东：“论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思想渊源与基本原理———基于‘公平信息实践’的分析”，《现

代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９６－１１０页。

有关伤害原则，Ｓｌｏｏｔ，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９，ｐ．１０３；有关控制原则，ｓｅｅ　Ｄａｎｉｅｌ　Ｓｏｌｏｖ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ｉｖａ－
ｃｙ　Ｓｅｌ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ｎｔ　Ｄｉｌｅｍ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２６，２０１２，ｐｐ．１８８０－１９０３．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ｅｔ　ａｌ．，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２３，ｐ．４３６．
Ｓｅｅ　Ｌｉｓａ　Ａｕｓｔｉｎ，“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Ｖｏｌ．２２，Ｎｏ．２，

２００３，ｐｐ．１１９－１６６；Ａｇｒｅ　ａｎｄ　Ｒｏｔｅｎｂｅｒｇ（ｅｄ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ｃｙ：Ｔｈｅ　Ｎｅｗ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



是防止“侵入”（物理空间的接近）；二战之后的隐私概念则主要应对电子数据库技术，解决个人

信息自主保护的问题；而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互联网崛起，隐私概念则开始面对信息流动和信

息保护的两难问题。〔５２〕在新的技术背景下，信息隐私权已开始从原子化、孤立化、隔离化的

“独处”与“秘密”概念，不断转向回应信息连带关系的“接近”和“亲密”概念，隐私意象逐渐从

“作为隔离的隐私”转向“作为控制的隐私”。一方面，康德范式逐步取代洛克范式，成为信息隐

私权的哲学基础；〔５３〕另一方面，康德范式的自主原则，又与洛克范式的财产理论形成结合，进

而构成新自由主义的隐私控制理论：即将隐私理解为个人信息处分的经济选择行为。〔５４〕在

这种认知下，告知—同意原则成为具有经济性质的理性选择，“即将个体视为将隐私作为商品

经营的企业所有者”。〔５５〕

申言之，信息隐私权的规范基础虽几经蜕变，但仍然以个人为中心，以空间、事物和自我为

本体论与认识论哲学框架。无论是告知—同意原则、被遗忘权或数据携带权，都仍然“定位于

一种个人本位的隐私权概念”。〔５６〕尽管信息沟通和数据流动不断转向网络性、连接性与即时

性关系，但认知这些信息关系的法律工具，却仍然主要围绕各种私人／公共二分法，定位在主体

化、静态化、空间化和排他性的控制框架中处理。这引发了一系列隐私保护的悖论现象：信息

与数据流动的社会性和动态性越强，反而强化并巩固了个人本位的隐私控制理论；在表达上越

是强调人格理论作为信息隐私权的价值基础，在实践中却越是倾向对隐私进行财产化与合同

化理解；〔５７〕越是在本体上捍卫“私的隐私”（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ｓ　ｐｒｉｖａｔｅ），在结果上就越是无法保护“公

的隐私”（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ｓ　ｐｕｂｌｉｃ）；〔５８〕越是坚持隐私主体的自主权，就越是可能使其主动放弃对于

信息的控制权。〔５９〕综上所述，信息隐私权的规范基础依旧囿于个体占据私人空间、控制个人

信息，进而维护自主人格的传统。新技术发展非但未能改变这一传统，反而进一步强化了“作

为控制的隐私”这一意识形态。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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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５９〕

Ｓｅｅ　Ｈｅｒｍａｎ　Ｔａｖａｎｉ，“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ｃｙ：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ｎ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ｒｉ－
ｖａｃｙ　Ｐｏｌｉｃｙ”，Ｍｅｔ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Ｖｏｌ．３８，Ｎｏ．１，２００７，ｐｐ．６－７．

在康德视角下，隐私伤害不需要首先确立私人 空 间 及 其 被 侵 入 的 发 生，也 不 需 要 考 察 被 侵 入 的 信

息是否属于私密或秘密。相反，只要无形的监控和黑箱性的数据处理活动存在，它们就构成对作为积极的 人

格构建的隐私权的侵害。Ｗａｌｄｍａｎ，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５，ｐ．２７．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１４，ｐ．６９．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１４，ｐ．７１．
Ｓｌｏｏｔ，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９，ｐ．４．
控制概念倾向将隐私联系于个人的偏好和欲 望，在 这 种 理 解 下，隐 私 概 念 就 可 能 根 据 个 体 喜 好 而

变化，这导致隐私概念变得不稳定与易变，个体也可能对隐私提出各种不合理的要求，因此可能成为一个“反

社会”概念。Ｓｏｌｏｖｅ，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４０，ｐ．７０．对隐私权的负面评价，ｓｅ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Ｐｏｓｎｅｒ，“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Ｇｅｏｒｇ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２，Ｎｏ．３，１９７７，ｐｐ．３９３－４２２．
Ｎｉｓｓｅｎｂａｕｍ，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２７，ｐ．９８．
美国隐私法的第三方原则即源于这一观念：一旦选择分享数据，就不能再去抱怨它被第三方分享。

Ｈｉｌｄｅｂｒａｎｄｔ，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１８，ｐ．１８９．在这种观念下，仅仅使用互联网本身，就可能意味已主动将自己的数据让

渡给不受限制的数据控制者以及不特定的第三方，其后果是使大量个人信息置于隐私保护范围之外。Ｗａｌｄ－
ｍａｎ，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５，ｐ．６４．



控制范式成为当代隐私法的核心原则，强调个人信息“应完全由其所有者控制”。〔６０〕１９７０
年代以降，隐私法经历了由数据控制者主导转向数据主体自我控制的观念变迁，“告知—选择”成

为落实信息自我控制权的主要法律工具。〔６１〕在美国，联邦隐私政策就主要依循控制范式，联邦

贸易委员会（ＦＴＣ）将“告知”作为公平信息实践原则的核心要素，数据控制者起草与发布相关的

隐私政策，进而由数据主体对相关数据活动做出同意，“‘告知—选择’被内建为数据控制者和数

据主体的基础法律关系”。〔６２〕与此相应，欧盟的个人数据保护路径，也坚持将数据主体的同意

作为数据处理的基本前提，“数据主体有权自行决定应在什么范围内将个人数据告知他人”。〔６３〕

美国的隐私自主与欧盟的信息自决，最终在控制这一概念上形成了范式合流。

二、巨变：信息隐私权的规范危机

（一）信息技术与隐私规范的内在张力

隐私概念变迁反映信息技术的发展，新技术蕴含了隐私侵犯的新手段，因而催生了法律概

念演化。〔６４〕近代隐私是印刷术的产物，是在私人书房安静阅读从而发展出丰富内心生活这

一实践带来的副产品。〔６５〕１９世纪晚期的照相与大众媒体等信息侵入技术破坏了印刷时代的

信息规范，因而发展出强调隔离和独处的隐私概念，以保护私人生活免受外部侵扰。控制范式

的理论源头，则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著名隐私法学者阿兰·威斯汀提出，隐私乃是不

同主体对于信息沟通过程的一种自我控制权。〔６６〕它所应对的，其实是二战之后出现的电子

数据库技术，数据保密、数据最小化、告知—同意、退出权等原则，针对的都是数据库和计算机

管理自动化带来的威胁，沃伦和布兰代斯时代的“独处”概念已无法应对这些新挑战。〔６７〕电

子数据库的技术特点，使其可以通过赋予个人信息控制权实现隐私保护：因为电子数据库是机

械应用预先设定的计算规则，具有逻辑上的确定性。在这种技术模式下，隐私主要是各类可识

·０４·

中外法学　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Ｌｕｃｉａｎｏ　Ｆｌｏｒｉｄｉ，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ｔｈｉｃ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ｐ．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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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ＦＩＰＰｓ）。随后，联邦贸易委员会推动国会要求商业网站将“告知”作为最重要的公平信息实践原则。“告

知—选择”最终通过一系列联邦和州的部门式数据隐私立法得以落实。Ｗａｌｄｍａｎ，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５，ｐｐ．３０，７９，８０．
Ｗａｌｄｍａｎ，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５，ｐ．３１．
Ｔａｍò－Ｌａｒｒｉｅｕｘ　ａｎｄ　Ｓｅｙｆｒｉｅｄ，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Ｌｅｇ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Ｃｈａｍ：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８，

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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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是由个人、团体或机构自行决定何时、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将有关自身的信息传达给他人

的一种权利。”Ｓｅｅ　Ａｌａｎ　Ｗｅｓｔｉｎ，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ｔｈｅｎｅｕｍ，１９６７，ｐ．７．
同样，普罗瑟仅仅关注侵权法，而且他的著作完成于１９６０年，时值信息时代来临之前。因此，今天

的许多隐私问题都不能被普罗瑟的四个类型涵括。Ｓｏｌｏｖｅ，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４０，ｐ．１０１．而在当前，传统隐私问题逐

渐被信息隐私和个人数据保护问题取代，隐私范式则从隔离转向控制。



别的机器可读数据，信息处理过程是高度结构化的，可以被稳定预期从而实现个人控制。〔６８〕

申言之，在进入１９７０年代之后，隐私保护无法再简单依靠空间上的封闭与隔离，相反，主体必

须参与和控制信息的流动过程。

这便是沿用至今且影响深巨的公平信息实践原则与个人数据保护框架的基本技术假设和

规范预设，它解决的是电子数据库时代的信息隐私保护问题。在这种技术条件下，可以有效区

分数据主体（数据处于危险中）、数据控制者（控制处理目的）和数据处理者（在数据控制者监督

下操作数据）；规定处理条件（例如目的特定化、数据完整性）；对数据控制者施加信息义务（例

如透明性、可审核性）；赋予数据主体权利（如访问、修改或删除个人数据的权利），总之，“控制

范式充分体现于目的限制性、同意和数据最小化这些核心原则”。〔６９〕

有史以来，从口传文化到书写时代，从印刷术、照相术再到电子数据库，信息技术变革一再

凸显隐私边界的不确定，以及隐私保护的脆弱性。而晚近的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脸识别

等技术发展更是从根本上挑战了建立于１９７０年代的信息隐私框架，“数据最小化、数据控制权

与程序化问责等原则都不再适用”。〔７０〕网络爬虫、个性广告、移动通信监控、应用程序捕捉实

时位置、网络社交数字画像；数据处理系统的隐匿、数据收集规模的暴增、数据交换和转移速度

的加快以及无限制的数据存储能力；〔７１〕无线射频感应器与生物识别设备相互增强，与在线数

据库软件连接，进行不间断实时分析，“在线世界以看似无限的能力收集、聚合、存储和挖掘行

为数据，从而整合线下世界，创造出虚拟与物理现实的新融合”。〔７２〕概言之，与电子数据库技

术不同，新信息技术发展表现出以下特征：首先，它不再依赖“独立设备”，而是通过持续的互

联，“这种互联允许捕获和存储大量琐碎的数据，然后挖掘出相关的模式”。〔７３〕其次，机器不

再仅仅感知环境（读取文本），还折返于环境（预测并应用结果）、建立反馈（比较预测和实际结

果）、重新配置算法程 序 并 改 进 表 现。〔７４〕其 三，无 论 是 移 动、温 度、面 部 表 情、声 音、语 音、步

态，包括同一环境下的 过 往，以 及 其 他 环 境 下 的 历 史 行 为，全 都 成 为 新 技 术 收 集 和 分 析 的 对

象。〔７５〕其四，数据挖掘不再仅仅表征当前事态，它还从过去的行动进行推断，从而预测未来

的行为。〔７６〕

更棘手的是，新信息技术不仅给我们带来巨大的隐私风险，而且还导致我们“缺乏信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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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去意识到这些问题，也缺乏法律与权利工具去寻求救济”。〔７７〕概言之，１９７０年代以来建立

的信息隐私保护框架，主要立足于当时的信息技术条件，主要关注个人数据以及可能的滥用和

控制。新信息技术正在迅速瓦解控制范式的技术假设，进而对信息隐私权的规范基础形成全

面冲击与挑战。兹以大数据技术为例。
（二）大数据技术与隐私规范基础的瓦解

第一，大数据技术与信息隐私权的个人本位形成冲突。首先，人不再是原子化的，与世界

隔离的形象，人成为高度社会化的实体，成为网络世界的节点。数字画像不再是“关注特定个

体的数据，而是大规模人群的集成数据”。〔７８〕其二，大数据技术主要通过不特定目标抓取、收

集和处理不确定数量群体的信息，不再直接针对个体，而是在集合、群组与类型意义上统计其

相关性。〔７９〕第三，个人成为各种类型化标签的数据点，算法决策不需要与有血有肉的个人发

生联系，而主要基于非个人、离散和可再分的各种数字轨迹，进而“形成超主体与亚主体的‘统

计学身体’”。〔８０〕第四，真实个体不断被涵括到统计画像的算法之中，他们不清楚自己是何种

群组的哪一部分，也缺乏与编入这些群组的其他成员的互动。〔８１〕第五，隐私侵权逐渐发生于

群体层面，潜在的隐私侵害可能并未涉及任何具体个人，但它深刻影响所有人的所处环境，从

而侵犯不特定群体的利益。〔８２〕

第二，大数据技术腐蚀了信息隐私权的传统范式基础。其一，洛克范式认为隐私是隔离、

独处的权利，在这种理解下，信息公开即是对隐私的“处分”和“放弃”。而在大数据时代普遍连

接、公开与分享的条件下，洛克范式就可能给隐私保护带来自主放弃的悖论后果。同时，新技

术条件下，个人数据很难再是洛克意义上的“排他性权利”，数据通常被大量人群共享，“数据主

体”往往也无意 进 行“独 占”。特 定 场 景 下，不 同 主 体 往 往 可 以 同 时 对 同 一 数 据 主 张 不 同 权

利。〔８３〕其次，大数据技术已深度介入并支配数字人格与身份的设定，“在大数据画像中，人们

将难以理解和回应自身如何被定位、涵括、排除、奖赏或是惩罚”。〔８４〕康德范式的自主理论遭

遇危机。

第三，大数据技术冲击了信息隐私权空间、事物与主体的维度假设。首先，传统隐私的空

间边界是固定和可见的，而当前的信息沟通主要发生在“在线世界”与“大数据空间”，这是由数

据服 务 器、推 理 机 器 和 虚 拟 机 连 接 的 庞 大 网 络，形 成 由 各 种 分 布 式 节 点 构 成 的 复 杂 动 态 空

间。〔８５〕以往的隐私侵犯多发生于固定的空间，而在新技术条件下，信息流动变成非线性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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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过程，难以事先在空间层面对信息的特征、功能与使用方式做出规定与评估。其次，在事物

维度，传统隐私是一种确定的存在，具有客观、稳定和可预期的指向，而当下的信息流动则呈现

暂时性、瞬时性，伴随时间持续变化的特征。“数据可以被回收、整理、匹配、重组……任何对信

息的认知操作都是施为性的：它通过自动复制信息来改变信息的性质。”〔８６〕同时，信息的循环

生命周期也发生了深刻改变：信息起初是作为脱敏数据，但在与其他数据的连接中，则可能再

次转变为敏感数据，而在群体画像中，它有可能被进一步集合并匿名化，而个人也可能再次被

链接回这一画像过程。其三，在主体维度，数据生产者、收集者、处理者与消费者之间形成复杂

的信息关系。隐私主体不清楚自己何种数据被存储，也不知道如何要求数据控制者开放权限；
“隐私侵犯主体也可能消失，没有一方能为预测性算法结果承担相应责任”。〔８７〕

第四，大数据技术侵蚀了信息隐私权的传统二分法。其一，私人／公共空间二分法被打破，
“由于不断变化的态度、机制、现实条件和技术，公共与私人的界限不断发生演化”。〔８８〕私人

和公共的空间划分在网络世界不断模糊化，一系列公私领域的边界被无缝穿越。在离线世界

之外，不断生成的网络空间（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以及信息化的模拟空间，共同构成一个跨越公私领域

的“信息圈”（ｉｎｆｏｓｐｈｅｒｅ）。〔８９〕其次，私人／公共信息二分法模糊化。在新技术条件下，信息的

类型和属性可能发生迅速改变，无论是私人数据、敏感数据、集合数据或公共数据，其信息类型

都不再固定不变。〔９０〕匿名数据可以回归为个人数据，公共信息也可能还原为个人信息。概

言之，由于无法预知哪些数据会与其他数据关联，以及在数据处理过程中会产生何种新的知

识，这些都导致私人／公共信息二分法失效。第三，私人／公共主体二分法被打破。在大数据技

术背景下，私人利益开始难以“个体化”定位，与此同时，公共利益也难以被“特定化”。〔９１〕在

一些数据挖掘活动中，即使个人没有被“识别”出来，他们仍然可以被“触及”，并因此受到相应

算法推断的深刻影响。〔９２〕不同社会组织在大数据处理中承担的角色愈益模糊，信息流动过

程变得高度复杂化，不同“权力”主体参与其中，侵权归责因此变得越加困难。关键是，无处不

在的计算装置不再只 是“公 权”范 畴，大 量 私 人 组 织、资 本 和 企 业 参 与 其 中，从 而 形 成 复 杂 的

公—私、私—私权力网络。概言之，私人／公共二分法隐含的一系列假设被新的技术发展削弱，

从而难以继续作为隐私保护的规范基础。

第五，大数据技术挑战了信息隐私权的传统解释理论。其一，大数据主要从标签类型（乘

客、年轻消费者、中产白领、低收入妇女等）而不是人格符号（你、我、他）来定位主体。〔９３〕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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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大数据技术模式发生错位。〔９４〕其二，传统隐私权可以归属到特定个体，但在新技术环

境下，一个个体在特定时间可能是数百个临时群组的成员，在法律上赋予所有这些群组身份以

相应权利来保护隐私，在实践上不具操作性。由此，隐私的权利理论也遭遇困境。其三，若将

隐私视为所有权或利益，也忽视了隐私保护深深依赖于特定的社会结构、技术基础设施和法律

框架。隐私作为“财产”与“利益”不是自明的，它是特定技术背景下法律建构的产物，大数据时

代的隐私危机深刻凸显了这一事实。

第六，大数据技术瓦解了信息隐私权的核心概念。其一，传统隐私的“独处”概念预设个人

是原子化的，可以与他人和周围环境保持“隔离”。而新技术背景下的隐私则不具备这一可能。

其二，隐私保护也无法再局限于“秘密”，因为数据处理过程具有动态性和循环性，加密数据可

以轻易“去匿名化”与“再识别化”，公开数据也可能被挖掘出私密信息。其三，作为“接近”（访

问）的 隐 私 概 念 也 变 得 不 适 用，因 为 大 量 信 息 收 集、存 储 和 处 理 活 动 并 不 需 要 实 质 的“接

近”。〔９５〕由于数字算法可能受知识产权或商业秘密保护，数据主体则往往无法“访问”这些算

法程序。其四，隐私的人格概念受到挑战，因为人格开始“由智能冰箱的持续预期、输入信息的

智能过滤、自适应交通管理或先发制人的健康监测无意识地塑造”。〔９６〕其五，隐私也难以完

全掌控“亲密关系”，各类机器算法正深度介入社会关系的建构。其六，控制概念逐步失效，大

量数据在个人掌控范围之外收集与储存，大量数字踪迹散布在控制之外，“人们越加不可能对

每一信息片段施加控制”。〔９７〕大数据技术制造了“自主性陷阱”：即使自以为做出一个有意识

的选择，但它潜在受 到 画 像 者 和 被 画 像 者 之 间 知 识 不 对 称 的 影 响。〔９８〕即 使 是 自 主 决 策，但

“选项已经被格式化，以适应他被推断出来的倾向”。〔９９〕而其结果是，越坚持控制概念，就越

可能“悖论地走向数据主体对隐私的自主‘放弃’”。〔１００〕

（三）技术巨变重构社会图景

信息技术发展深刻挑战了隐私权的规范基础，破坏了法律保护隐私的能力。〔１０１〕大数据

技术不断将社会信息转译为离散的机器数据，诸如人脸识别、基因信息、社交数据、移动轨迹，

以及与这些匹配发展的分析方法，例如云计算、机器学习与算法挖掘，都构成了隐私的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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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发展不仅重塑了社会关系，“也改变了法律所保护的权利的本质和属性”。〔１０２〕因此，为了

应对新技术挑战，重构信息隐私权的规范基础，就需要重新理解社会变化，考察技术发展带来

的巨变，以及由此引发的隐私问题的复杂性。笔者试从空间、时间与社会三个维度简要分析。

首先，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普遍化的计算环境和智能空间，它具有如下特点：其一，敞视

性。以往，空间消极记录我们活动的痕迹，它是被动的，并不构成隐私的威胁。但在今天，各种

广泛使用的工具和设备，全天候、全覆盖记录我们的行踪，将记录提供给“第三方”，庞大而普遍

的数据收集形成了一个新型的敞视社会。〔１０３〕其二，规模性。“社会计算”编程将大量人群与

机器整合其中，“新技术嵌于庞大的物理、社会和意义网络”，〔１０４〕这使空间容纳的信息沟通规

模与挖掘深度大为提高，个人与群体、社会和机器全都成为网络调动的节点，由此形成的不再

是牛顿或康德的空间概念，而是去中心、混合性（物理和虚拟）、既扩张又收缩、计算性与信息化

的空间意象。〔１０５〕其三，智 能 性。空 间 发 展 为 由 不 同 主 体 实 时 沟 通 和 交 换 信 息 的 智 能 场 所。

诸如人工智能、物联网、智慧城市相互连接，实时收集、处理与共享数据，“机器成为我们大多数

沟通的中介”，〔１０６〕空间自身形成了“自我控制和自我规制的能力”。〔１０７〕其四，穿越性。离线世

界与在线世界持续分化并深度耦合，在这一双重空间进行信息沟通的是不断激增的人—机关

系所 形 成 的 复 杂 网 络，各 种 不 可 见 的 计 算 决 策 系 统，打 破 了 现 实 空 间 和 网 络 空 间 的 传 统 界

限。〔１０８〕其五，多变性。栖居 新 空 间 的 主 体 包 含 各 类 计 算 实 体 与 信 息 实 体，其 特 征 是 高 度 的

“流动性、可转移性和结合性”。〔１０９〕它们不再具有确定与有形的边界，而呈现模块化、组件化、

插件化，具有“可分解性和去植根性”。〔１１０〕其六，黑箱性。新空间遍布各种复杂的算法机制与

人工神经网络，海量的数据，包括个体行为模式、集群、眼球运动、天气状况、产品周期管理、皮

肤状态、步态、人脸、金融交易、安全漏洞、血液构成，都通过各类计算机器进行挖掘、收集、建

构、读取和评估，而这些数字黑箱的技术原理却鲜为人知。第七，跨国性。信息社会的流动性

特征创造了一个跨越国家的全球信息网络，隐私问题成为超国家和全球化现象。传统的国家

法与国际法管辖效力出现失效，经济系统和科技系统的功能逻辑不断扩张，“主宰与支配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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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的逻辑”。〔１１１〕

其次，新信息技术的深刻影响也从空间维度不断延伸向时间维度，表现为以下特征：其一，

实时性。电子数据库时代的重点是记录“过去”（档案、数据库等），而新技术环境不再只是关注

过去的痕迹，也聚焦发生在当下的沟通。对于“当下”的知识，是“基于实时的数据收集，而不是

基于对过去痕迹的重构”，〔１１２〕由此形成了一个适应持续变化环境的实时系统。其二，跳跃性。

数据交换过程同步化，包含大规模的平行处理。信息不仅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还经

常跨越时间线，过去收集的信息（甚至是久远的过去）被重新注入到当下情境。〔１１３〕其三，动态

性。个人身份“不再是在一个单一时间框架内一劳永逸地建构，而是动态、连续的过程”。〔１１４〕

人格“继发性的多阶段发展过程被即时性的干预和调整所取代”。〔１１５〕其四，前瞻性。大数据

不断形成对未来的推断，基于未来推断建立数字模型，进行假设、预测与引导，并以此检视和评

估当下。“对于‘当下’的知识与评估，受制于对‘未来’的推断和预期”，时间焦点从过去和当下

转向未来。〔１１６〕其五，丛集性。新信息技术同时介入对过去、当下和未来时间维度的操作，三

种维度并不相互排斥，而是丛集并存。由此形成的历史隐私、实时隐私与推断隐私，给隐私保

护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其六，时间性。大数据空间本身就是时间化的空间，空间隐喻趋于消

失，“隐私 越 来 越 少 出 现 在 拓 扑 术 语 中（这 里／那 里），而 更 多 出 现 于 时 间 术 语 中（之 前／之

后）”。〔１１７〕

复 次，新 信 息 技 术 也 深 刻 重 塑 了 社 会 维 度：其 一，社 会 主 体。各 种 不 可 见 的 复 杂 数 据

模 型，不 断 切 割 和 再 组 合 个 体，数 字 主 体 而 非 血 肉 之 躯 成 为 重 点。〔１１８〕数 字 主 体 形 成 沟 通

潜 力，而 行 为 结 果“越 来 越 难 以 被 归 因 到 一 个 独 立、中 心 化 和 自 主 性 的 行 动 渊 源”。〔１１９〕其

二，社 会 行 动。数 据 挖 掘 和 模 型 技 术 相 互 结 合，根 据 不 同 场 景，预 测 与 干 预 人 们 的 行 为 和

运 动。通 过 改 变 参 数，这 些 模 型 可 以“持 续 改 变 行 动 的 反 馈 闭 环”，进 而 改 变 个 体 的 行 为

决 策。〔１２０〕其 三，社 会 交 互。新 信 息 技 术 催 生 了 一 系 列 多 主 体 系 统（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主 体 不 再 必 然 是 人 类，也 可 以 是 组 织、人 工 主 体 或 混 合 系 统。收 集 和 处 理 信 息 活 动 不 再

仅 由 单 个（人 或 人 工）主 体，也 开 始 由 超 主 体、多 主 体 系 统 或 分 布 式 与 普 遍 系 统（自 动 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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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统）完 成。〔１２１〕其 四，社 会 权 力。过 去，国 家 是 信 息 生 命 周 期 的 主 要 管 理 者，隐 私 保 护 主

要 针 对 公 权 力。新 技 术 条 件 下，国 家 不 再 是 处 理、控 制 和 管 理 信 息 生 命 周 期 的 唯 一 实 体，

信 息 寡 头 企 业 获 得 过 滤、聚 合 与 协 调 信 息 的 强 大 权 力，成 为 隐 私 侵 犯 的 重 要 威 胁。其 五，

社 会 归 责。传 统 隐 私 聚 焦 于 特 定 的 侵 害，进 行 个 体 化 的 法 律 归 责。但 新 技 术 变 革 使 隐 私

侵 犯 变 为 由 大 量 细 碎 操 作 或 黑 箱 程 序 带 来 的 系 统 性 权 力 问 题，“责 任 弥 散 在 大 量 行 动 者

之 间，它 们 具 有 完 全 不 同 的 动 机 与 目 标，每 一 方 在 不 同 时 间 点 都 发 挥 着 不 同 的 作 用”。〔１２２〕

在 这 种 背 景 下，明 确 的 隐 私 侵 权 者 变 得 难 以 定 位。

三、再造隐私：信息隐私权规范基础的重构

（一）信息论与社会理论视角下的隐私

在信息论视野下，隐私并不是一组客观的数据，而是一种信息化的能力，它具有封装和支

配数据的能力，可以不断把数据转化为信息，并赋予其意义。正是在这个角度，本文强调信息

隐私权而不是数据隐私权，以突出隐私权的信息性、社会性、关系性和能动性特征。从社会理

论视角分析，隐私是法律对信息稀缺性的人为建构，以此确立隐私信息的独特价值，将其区分

于一般的数据信息。因为，隐私是现代社会确立个体人格的重要工具。换言之，保护隐私，也

是保护与创造法律人格的稀缺性，从而为现代社会运行提供宝贵的自由主体（ａｇｅｎｔ）资源，这

是现代人类作为个体存在的信息论前提。信息作为“制造差异的差异”，〔１２３〕其本质即在于区

分（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而隐私则构成主体建构自我身份的基础，以此成就法律人格的独特性。表面

上，隐私保护与信息流动存在矛盾，但实际上，没有稀缺性就没有冗余性，信息社会信息的冗余

性和弥散性，恰恰悖论地建立在隐私信息的稀缺性与差异性之上。

进言之，隐私并不是固定的事物，而是一束可变的信息关系。信息隐私比个人数据拥有更

为丰富和复杂的内涵，它“保护我们将数据转化为与自身相关的信息的能力”，〔１２４〕也因如此，

隐私“不只是一种利益或偏好，也具有价值与道德含义”。〔１２５〕

社 会 演 化 不 断 产 生 新 的 信 息 规 范。信 息 社 会 创 造 了 新 的 信 息 类 型、行 动 者 类 型 以 及

沟 通 模 式，这 也 要 求 我 们 在 理 论 上 为 信 息 隐 私 权 提 出 新 的 规 范 框 架。在 传 统 时 代，隐 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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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固 定 于 静 态 化 的 空 间 和 人 格，而 在 信 息 时 代，空 间 与 人 格 是 多 重、可 塑 和 易 变 的，“我 们

每 个 人 都 成 为 信 息 系 统，在 一 个 由 信 息 构 成 的 环 境 中，与 其 他 信 息 系 统 进 行 信 息 的 生 产、

处 理 和 交 换”。〔１２６〕人 们 在 信 息 沟 通 与 数 据 流 动 中 不 断 形 成 新 的 认 同，隐 私 不 再 是 固 定 不

变 的 实 在，而 是 嵌 入 到 高 度 流 变 的 网 络 关 系 中。因 此，我 们 需 要 从 信 息 论 和 社 会 理 论 视

角 重 新 理 解 隐 私，进 而 对 信 息 隐 私 权 的 规 范 基 础 进 行 重 构：从 个 人 本 位 转 向 社 会 本 位；从

控 制 范 式 转 向 信 任 范 式；从 独 占 维 度 转 向 沟 通 维 度；从 二 元 对 峙 转 向 一 体 多 元；从 权 利 视

角 转 向 权 力 视 角；从 概 念 独 断 转 向 语 用 商 谈。

（二）信息隐私权规范基础的重构

第一，从个人本位转向社会本位。传统上认为隐私和社会是对立的，“隐私意味个人的优

先性以及个体权利对于社会的超越性”〔１２７〕“隐私权本质上是一种躲避集体生活的权利”。〔１２８〕

但在社会理论视角下，隐私绝不是与社会隔离的概念，许多学者都强调了隐私的社会本位与关

系主义视角。齐美尔指出，隐私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形式”，是一种用来帮助界定社会关系的社

会形式。〔１２９〕戈夫曼同样强调隐私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价值。〔１３０〕罗伯特·波斯特则认为，隐私

侵权并非社会对个人的伤害，而是对人际相互依赖性与社会形式的一种破坏。〔１３１〕换言之，社

会理论视角的隐私理论洞察到隐私所承担的重要社会功能，认为隐私构成了社会结构的基础

要素。正如当代心灵哲学所揭示，自我乃是一种涌现现象，它并不起始于个体，而是在复杂的

社会过程中同时茁生了自我与他者。〔１３２〕信息不是由个体独立创造，信息产生于社会主体的

互动。因此，个人绝不是原子化的个体，而是“作为在不同社会语境中处于具体社会关系，参与

具体社会活动的具体社会成员”。〔１３３〕实际上，有学者研究揭示，隐私权最初并不定位于个体

权利，而主要聚焦社会的一般利益和公共利益。在法律实践中，经历了从数据控制者的一般义

务到数据主体的主观权利，从一般社会利益到个体利益视角的转变，隐私保护的个人本位并不

是先天的。〔１３４〕学者里根更是认为，隐私乃是“公共品”，与清洁空气和国防一样，隐私最好通

过公共监管来保护，而不只是借助私人机制。〔１３５〕其关键是，在新技术背景下，隐私侵权的发

生机理已与法律救济的个体机制发生严重错位。为了应对技术变革带来的系统问题，隐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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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本体有必要重归社会视角，致力从一般利益、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定位隐私，化解个人与

社会的二元论，不仅“考虑个体的具体伤害，也应当考察社会层面的潜在伤害，不仅应该考虑相

应的法律后果，也要重视相应的伦理和社会后果”。〔１３６〕

第二，从控制范式转向信任范式。隐私权的洛克与康德范式，都强调主体对个人信息（数

据）的占有、控制和处分，在当代浓缩为控制范式。而在当下，我们已经很难将任何信息进行独

占，对于信息流动更是无法实现“控制”。因此，重要的不是与社会的隔离，而是如何基于信任

进入社会。在信息流动和分享的语境下，信任意味着在披露个人信息过程中，自愿在他人面前

呈现脆弱性。因此，每一种信息关系实际都包含着一定程度的信任，只有当人们相信对方是值

得信任的，才更有可能去分享信息。所以，隐私“是在社会分享者之间建立信任的一种社会建

制”。〔１３７〕隐私虽然对个人信息流动构成限制，但它绝不是单向的控制，它的目标是在复杂的

社会网络中，给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带来平衡。“如果说个人数据是当代全球经济的货币，那

么信任就是中央银行。”〔１３８〕我们需要发展隐私理论，建立与相互信任的信息关系及促进信息

分享的技术发展趋势相适应的理论范式。而在建构信任范式中，最重要的是确立信息受托者

的可信任性。学者巴尔金提出了“信息信托”这一重要概念，因为，所有信托法都基于两项前

提：不对称性和脆弱性。只有在受托人尽职照顾信托人利益的情况下，才能赋予受托人相应的

权力。“如果你让另一个人对你产生信任，你不能转身背叛这种信任。”〔１３９〕在新技术条件下，
由于信息权力不对称如此显著，就迫切需要引入类似信托这样的法律概念，来重新构建信息隐

私的信任关系，推动个体与个体、个体与互联网公司、个体与社会修复信任关系。
第三，从独占维度转向沟通维度。传统隐私权聚焦空间、事物和主体维度，形成隐私独占

的意象。而在信息论视角下，有必要强调隐私的事物、社会与时间维度，建立能够促进信息沟

通、互动和共享的规范框架。沟通维度呼应于当代信息社会的发展趋势，将关注焦点从隐私隔

离转向信息流动。易言之，沟通维度观察到各类原始数据、网络数据和处理数据在机器、人机、
人—人之间的快速流动，关注到信息对于信息主体、受体、发送者、接收者与指 涉 者 的 不 同 含

义，将隐私纳入关系化和网络化的视角，从控制论、博弈论、信息论视角审视交互计算背景下隐

私关系的互动性与时间性特征，进而审思由此形成的权力结构和法律责任。〔１４０〕不同社会演

化出不同的信息环境，由此也产生了不同的行动者与归因配置，并因此形成信息规范的不同特

征变量。在信息论视角下，信息规范至少由三大变量构成：行动者、信息类型与传输原则。行

动者具有不同社会角色，信息类型则根据语境和场景变化，传输原则也包含众多。〔１４１〕因此，
隐私权绝不只是单一的主体、秘密或控制视角，而是信息“恰当”流动的权利，在其背后，蕴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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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沟通的复杂规范体系。隐私是对“信息沟通和流动的一种赋权与限制”，〔１４２〕进言之，隐私

“并非简单地限制信息流动，而是保证信息流动的适当性”。〔１４３〕因此，沟通维度可以让我们回

到社会交往的具体场景和情境，聚焦特定的信息关系，以及与此种关系相适应的隐私期待、法

律机制与保护方法，由此“构建一种几何多变的隐私保护体系，根据数据主体、数据处理者、数

据类型、使用类型及其语境采取不同的保护方式”。〔１４４〕换言之，隐私的事物、社会和时间维度

无法相互化约，没有任何一个维度可以单独垄断隐私的定义，正因如此，秘密范式、独占意象或

控制概念都是片面的。

第四，从二元对峙转向一体多元。传统信息隐私权建立于私人／公共二分的古典自由主义

理论，由于受到二分法理论束缚，隐私经常会被神圣化或污名化。〔１４５〕而在信息时代，私人与

公共的二元界限正被不断打破，隐私无法再是私人领域对公共领域的孤立和隐藏，而必然是信

息主体在不同时空语境下确立自我边界的连续动态过程。隐私本身就具有鲜明的公共属性与

公共价值，确定隐私边界的过程就发生于社会领域，只有在群体关系中，才能确定隐私的真实

含义。因此，将隐私片面等同于私人利益，将隐私对立于国家权威和公共利益，在实践中只会

带来负面的后果。在当代，如果不能超越古典自由主义提出新的理论规范，就难以在新的技术

背景下捍卫人的尊严。一方面，个体缺乏足够的知识和资源，另一方面，隐私问题高度结构化，
不仅影响特定个体，也影响整个社会。“正因为问题是架构性的，所以解决办法也应当是架构

性的。”〔１４６〕因此，只有构建 一 体 多 元 的 隐 私 命 运 共 同 体，才 有 可 能 创 造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信 息 社

会。私人／公共二分法一方面忽视了隐私命运的一体性，另一方面也忽略了信息社会的生态多

样性，将社会简单化约为两个二元对立的领域。作为“一体”，公民需要在隐私风险评估过程中

获得充分参与权，采取多方利益攸关者路径，公共机构有责任在信息保护方面承担积极角色；

作为“多元”，要求我们必须采取信息社会的生态主义视角，理解当代社会的功能分化趋势，改

变经济部门和商业语境对隐私世界的殖民化。其关键是，将隐私的二元对峙转化为信息主义

的统一视角，从信息生产、处理、沟通和分享的系统运作逻辑出发，充分考虑信息场景与语境的

特性，周密评估信息属性、主体角色、信息关系、分享形式等特征变量，构建一个隐私友好的信

息规范框架。〔１４７〕

第五，从权利视角转向权力视角。传统隐私权的化约主义、所有权、人格、功利主义和权利

理论，都毫无例外地聚焦于信息弱势者视角（ｐａｔｉｅｎｔ），强调数据主体作为信息弱势者的主观权

利（利益）；在新技术条件下，亟待将隐私保护转向信息强势者（ａｇｅｎｔ）视角，强化数据控制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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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权力施为者的责任，这一责任不需要直接对应弱势者的权利。因为，隐私权本是应对信息权

力不对称的一种法律工具，而在实践中，信息权力正不断倾向信息强势者，数据主体相对数据

控制者的向上透明性愈益凸显，数据控制者的向下透明性则停留于名义，权力不对称越发严

重。〔１４８〕互联网企业在这种权力结构下更加追求短期利益，从而形成“鼓励将数据货币化的短

期性和短视性的法律体制”。〔１４９〕隐私的自我管理变成闹剧，“告知过剩，而选择缺席”；〔１５０〕各
类隐私立法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大量例外和漏洞，“法律很多，但保护很少”。〔１５１〕根本原因就在

于，传统隐私保护过多关注信息弱势者的权利，而未能关注信息权力的结构性问题。事实上，
在劳动法、消费者保护、环境保护等法律领域，都早已将社会权力的不对称纳入视野，进而构建

新的法律问责机制。在信息隐私权问题上，也迫切需要从权利视角转向权力视角，从承受者视

角转向施为者视角，从数 据 主 体 的 知 情—同 意 转 向 数 据 控 制 者 的 可 问 责 性（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在私法框架中，义务与相关的权利对应，而在公法框架中，法律义务和责任却不需要直接对接

个体权利。在新的信息权力结构下，隐私权的规范基础亟需超越权利主义和私法主义的视角。
第六，从概念独断转向语用商谈。传统隐私理论都尝试从概念核心去界定隐私本质，由此陷

入某事物处于隐私范围之内或之外的无休止争论，这导致隐私概念“要么过于狭窄而不够包容，
要么过于宽泛而沦为模糊”。〔１５２〕但按照当代语言哲学的理解，隐私不应在形而上、终极性、内在

真实的语义学意义上把握，因为隐私首先是一种语用学和现象学表征，“隐私不是由（ｏｆ）信息构

成，而是通过（ｂｙ）信息构成”。〔１５３〕技术发展的不断加速，社会系统与社会场景的不断分化，有关

隐私的定义、范围、保护程度和救济方式，不再有固定和统一的标准，而是表现为一整束具有演化

特征的伞状型术语。无论是独处、接近、秘密、亲密、人格或控制概念，都不足以完整涵括隐私的

本质。这要求我们从概念独断论走向语用性商谈，让信息主体不断参与到与自身息息相关的信

息规范和隐私期待的公共商谈。“权利是关系，而不是事物。”〔１５４〕事实上，“隐私的合理期待”本身

就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但在实践中，隐私的合理期待往往蜕化为“法院认为合理的期待”，从而无

法真实反映社会的理解。〔１５５〕隐私政策制定过程往往由官方与巨头企业垄断，广大消费者缺乏

知情权和参与权。因此，我们应该转换思路，告别概念独断论，采取商谈进路重新定位信息隐私

权。过时的语义学范式忽视了公共参与的巨大潜力。最关键的是，要为信息主体参与平等商谈

提供各种渠道和途径，在持续的社会参与、公共舆论与权力监督的压力下，由相互理解的交往行

动形成社会反制力量，进而发展出基于公共商谈的隐私规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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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信息隐私权的中国宪法时刻

保卫社会、缔结信任、促进沟通、一体多元、问责权力、公共商谈，信息隐私权的规范重构，

还需要完成体系框架的根本定位。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信息规范不断演化，隐私保护同样需要

升级更新，以促进信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１５６〕这要求超越单一的私法或公法视角，从宪制演

化和基本权利的高度重新理解信息隐私权。

法国法学家瓦萨克（Ｋａｒｅｌ　Ｖａｓａｋ）最早提出代际人权（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的
观念。所谓代际人权，是强调权利具有演化（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动态的（ｄｙｎａｍｉｃ）的特质，其累积

性（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和继发性（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特征是对社会变迁的回应。〔１５７〕事实上，代际权利演化

的观念，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数据权等性质和关系的长期争论。信息隐

私伴随时间而演化，部分权利形态在此过程中消失，部分权利形式得以新生，这构成信息隐私

的代际权利形态。这些权利形式不是互相取代与排斥，而是累积、重叠、依赖和交叉 的 关 系。
正是在历史演化中，信息隐私得以更新与发展，而不同形式的保护需求逐渐落实为多元的权利

形态。因此，我们不妨将信息隐私权视为一个容纳不同代际隐私权的综合概念，作为权利演化

树（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ｔｒｅｅ），信息隐私伴随技术发展不断衍生新的家族权利，建立起包括私法和公

法在内的多部门复杂规范网络，从而成为一个统合性与涵括性的“大隐私”概念。

不同代际隐私具有相对独立的背景、传统和原理。易言之，隐私权演化回应了从个人社会

到组织社会再到网络社会的结构化变迁。〔１５８〕第一代隐私是个人消极自由的概念，预设侵权

方与被侵权方的防范关系和平等主体关系（空间隐私／侵权隐私）。第二代隐私则是组织社会

的产物，主要针对个人与各类公共、专业或商业组织之间持续的不对称信息关系（有关同意／自

决、进入／退出的公平信息实践原则）。而当进入网络社会，技术平台取代各类人际互动和社会

组织成为信息沟通的枢纽，信息权力超越传统的个人与组织视角，形成总体性的社会涵括和排

除的权力效果，因此，也就特别需要发展出相应的隐私权概念予以制衡。如果说，第一代隐私

主要借助侵权法机制，通过私法工具（个人—个人），保护“私人信息”（亲密信息／秘密信息／敏

感信息）；第二代隐私主要依靠公私法合作（个人—组织），保护“个人信息”（个人数据／数据主

体）；那么网络社会的第三代隐私，则需要演化为宪法性的概念（信息权力—权利的构成与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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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隐私不再只是聚焦个人权利的私法规则，也不再只是强调知情同意的信息政策，而必须

基于新的社会、技术和制度条件，成为宪法性的基本权利概念。〔１５９〕最关键的是，通过构建信

息隐私的“权利树”与“法律树”体系，形成足以制衡各类不对称信息权力的宪制安排。〔１６０〕

隐私的传统民法视角聚焦个体权利与个人利益，但新的技术现实已然深刻影响结构性和

社会性的利益。质言之，将隐私权定位于个人私权本位的民法视角已捉襟见肘。事实上，在欧

洲，隐私既是国家层面的宪法权利，也是大陆范围的基本权利。〔１６１〕而通过连接民法与宪法的

一般人格权概念，隐私保护早已突破狭义的民法框架。〔１６２〕同样在美国，隐私虽然最早是作为

普通法权利，但《权利法案》在隐私案件中的分量也已变得越来越重。〔１６３〕进言之，欧盟《通用

数据保护条例》建构的实际也是一个具有宪法性质的“二元治理”结构：一方面赋予个人正当程

序权利；一方面通过合作治理结构制约信息权力。〔１６４〕传统隐私通过私法赋权，形成去中心的

个人信息治理和执行机制，国家不承担建立专门机构监督与执行隐私保护的职能。〔１６５〕而在

今天，单一的民法路径已无法有效承担信息治理的功能，隐私的私人执行机制已逐渐转向宪法

化的合作治理机制。〔１６６〕

隐私不只是原子化的个人权利，它也有关信息权力的配置与运行。数据保护不只是告知、

选择和控制，更需要直面“数据工业复合体”（ｄａｔ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的负外部性。〔１６７〕正如

前文所述，隐私的功能不只在于保护个体，它对于社会本身也具有重要的建构作用。因此，有

·３５·

信息隐私权的宪法时刻

〔１５９〕

〔１６０〕

〔１６１〕

〔１６２〕

〔１６３〕

〔１６４〕

〔１６５〕

〔１６６〕

〔１６７〕

基本权利不仅对国家权力，也对 私 人（私 权 力）施 加 义 务 的 宪 法 理 论 在 不 同 法 系 都 已 得 到 蓬 勃 发

展，主要包括“国家行为理论”“基本权利的横向效力”“基本权利结构化效果理论”“基本权第三人效力与放射

效力”理论等，目前我国宪法学主要受德国第三人间接效力理论影响。Ｓｅｅ　Ｇ．Ｗ．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
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Ｖｏｌ．１７，

Ｎｏ．１，２００４，ｐｐ．３１－５９；张翔：“基本权利在私 法 上 效 力 的 展 开———以 当 代 中 国 为 背 景”，《中 外 法 学》２００３年

第５期，第５４４－５５９页。

有关“权利树”与“法律树”概念，这里受到了王锡锌教授的启发。参见王锡锌：《〈数据安全法〉应考

虑的三组关系》，载微信公号“人大未来法治研究院”，２０２０年８月６日上传。

Ｓｅｅ　Ｖｉｋｔｏｒ　Ｍａｙｅｒ－Ｓｃｈｏｎｂｅｒｇｅ，“Ｂｅｙｏｎｄ　Ｐｒｉｖａｃｙ，Ｂｅｙｏｎｄ　Ｒｉｇｈｔｓ———Ｔｏｗａｒｄ　ａ‘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９８，２０１０，ｐ．１８６２．

《欧洲人权公约》第８条已成为作为基本权利的隐私权发展的基础条款，该条最初是典型的第一代

隐私权，但通过司法实践，它已演化为积极的人格权概念。法院通过概念诠释，大大拓展了隐私涵括 的 范 围，

保护了大量原来从属于公约其他条款的权利与自由。德国的一般人格权与信息自决权概念也发挥了相似的

宪法保护功能。德国法最初 没 有 专 门 的 隐 私 权 民 法 概 念，隐 私 性 权 益 通 过 一 般 人 格 权 得 到 发 展。Ｓｅｅ　Ｂａｒｔ
ｖａｎ　ｄｅｒ　Ｓｌｏｏｔ，“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Ｒｉｇｈｔ：Ｗｈｙ　ｔｈｅ　ＥＣｔＨＲ’ｓ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Ｕｌｔｅｒｉｏｒ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Ｍｉｇｈｔ　Ｐｒｏｖｅ　Ｉｎ－
ｄｉｓｐｅｎｓ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Ｂｉｇ　Ｄａｔａ’？”，Ｕｔｒｅｃｈ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Ｌａｗ，Ｖｏｌ．３１，２０１５，

ｐｐ．２６－２８．
Ｉｂｉｄ．，ｐ．２６
Ｓｅｅ　Ｍａｒｇｏｔ　Ｅ．Ｋａｍｉｎｓｋｉ，“Ｂｉｎａｒ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ＤＰＲ’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

ｍ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９２，２０１９，ｐｐ．１５２９－１６１６．
Ｍａｙｅｒ－Ｓｃｈｏｎｂｅｒｇｅ，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１６１，ｐ．１８７２
Ｍａｙｅｒ－Ｓｃｈｏｎｂｅｒｇｅ，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１６１，ｐｐ．１８５６，１８７５．
Ｓｅｅ　Ｗｏｏｄｒｏｗ　Ｈａｒｔｚｏｇ　ａｎｄ　Ｎｅｉｌ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Ｐｒｉｖａｃｙ＇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Ｂｏｓｔ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６１，Ｎｏ．５，２０２０，ｐｐ．１６９５，１７２５．



必要将隐私保护上升到信息社会宪法的高度进行认知。信息即权力，掌握信息即意味施加权

力的可能。〔１６８〕当前，各类网络平台企业正在取得准主权实力，这些信息权力正在深刻塑造隐

私的表现形式与可能性边界。所以，当代隐私不仅要从权利保护机制，更应当从构建和制衡信

息权力的维度来定位它的宪法功能。仅仅只有权利清单，却没有相应的权力配置与制衡机制，
就不足以成为宪法性的制度框架。如何塑造信息技术，如何规制信息权力，将对未来信息社会

的宪制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在信息社会，法律权力与权利的组织和配置都紧密围绕信息关系展开，因此，信息隐私权

不再只是简单的私法或公法权利，而是具备了枢纽性的基本权利的意涵。〔１６９〕信息隐私的宪

法化，最重要的不是简单将隐私权入宪，更关键的，是根据宪法机制的演化原理，为信息隐私保

护寻找到根本的目标方向与价值定位。它既应当包含类似信息《权利法案》的实质性规则，又

应当涵括针对信息权力、治理和责任的程序性规定。正如近代宪法对政治权力的构成性和限

制性功能，信息隐私宪法化的核心任务乃是对信息权力在规范上的构成与限制，以促进信息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１７０〕

布鲁斯·阿克曼（Ｂｒｕｃｅ　Ａｃｋｅｒｍａｎ）认为，美国历史上存在着宪法身份根本再造的数次关

键时刻。在日常政治的挤压和利益团体的压力下，立法者往往难以打破法律发展的常规；而在

“宪法时刻”（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ｍｅｎｔ），人民被高度动员，广泛参与公共商谈，政治精英与人民

大众深入互动，这让他们得以摆脱当下处境，去思考根本的秩序问题，从而深刻改变宪法发展

的路径。〔１７１〕同样道理，我们当下正处于信息社会发展的关键时间窗口，当前的制度抉择将在

未来几十年持续塑造法律演进的方向。中国信息隐私法发展面临重要的“宪法时刻”。
欧洲隐私法的快速发展就得益于它在宪法定位上的明确化。当前，我国信息隐私法的体

系重构也迫切需要寻找宪法层面的根基，以信息权利保障与信息权力制衡为基本目标，为信息

·４５·

中外法学　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１６８〕

〔１６９〕

〔１７０〕

〔１７１〕

Ｓｅｅ　Ａｕｓｔｉｎ　Ｓａｒａｔ（ｅｄ．），Ａ　Ｗｏｒｌ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Ｐｒｉｖａｃｙ：Ｗｈａｔ　Ｌａｗ　Ｃａｎ　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Ｄｏ？，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ｐ．６５．
基本权利的具体功能包括：基本权（间接）第三人效力与放射效力、基本权作为组织与程序保障、基

本权保护义务等，参见张嘉尹：“基本权理论、基本权功能与基本权客观面向”，载《当代公法新论（上）》，元照出

版公司２００２年版，第５０页。

在德国法学家托依布纳看来，传统宪法的焦点 在 于 释 放 政 治 权 力 的 能 量，同 时 又 有 效 限 制 这 种 权

力；而当前的宪法挑战，则在于如何释放各种超脱国家主权控制的不同社会能量（如经济、金融、科技和网络传

媒），同时又有效限制它们的破坏性。宪法问题已跨越国家层面，出现在各种“私人部门”中，宪法不再局 限 于

纵向的“国家宪法”，也开始扩展为横向的“社会宪法”。为了更好保护个人，甚至保护各种社会体制，需要拓展

制度化、组织化与系统化的保护渠道。借助社会理论，“宪法”可以进行更抽象的理解和表述。宪法化 的 判 准

包括宪法功能、宪法领域、宪法过程和宪法结构四个维度，通过这四个维度，宪法化实现对社会过程的正当 化

构造，确立起实质的宪 法 权 威。参 见（德）托 依 布 纳：《宪 法 的 碎 片：全 球 社 会 宪 治》，陆 宇 峰 译，中 央 编 译 局

２０１６年版；余成峰：“系统论宪法学的理论洞见与观察盲点———托依布纳《宪法的碎片：全球社会宪治》读后”，
《政法论坛》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１３４－１４２页。

有关阿克曼的“宪法时刻”概念，可参见（美）布鲁斯·阿克曼：《我们人民：奠基》，汪庆华译，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隐私的民法、刑法和特别法保护建立一个统合于宪法的客观价值秩序框架。〔１７２〕目前我国法

学界的通说认为，《宪法》第３８条“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之规定属于无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其

中就包括隐私权。〔１７３〕这一宪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对接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其共同目的旨在

对未列举的人格权进行保护。正如学者所说，“民法典规定一般人格权是民事立法者落实基本

权利国家保护义务的结果”“它乃是一个接收器，处理具体人格权无法保护的领域”。〔１７４〕伴随

着信息技术造成的威胁不断变化，一般人格权势将成为我国信息隐私权未来演化的王牌条款。
而保持一般人格权在宪法与民法上通道的对接性，其核心意义就在于宪法条款对立法机关所

具有的约束力。〔１７５〕正如研究者所言，我国宪法从来没有成为单纯约束国家权力的基本法，私

人权力始终在制宪者视野之中；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功能乃是我国宪法的题中之义。〔１７６〕

这一点为同时制约公私信息权力提供了宪法上的重要依据。

我国信息隐私保护存在民法至上、安全至上和管理至上三大问题，而这三种倾向又都与宪

法思维的偏颇有关。主流民法学者认为，虽然域外国家与地区普遍把信息隐私权视为宪法权

利，但在我国，由于宪法实施监督制度不完善，因此首先应当将其视为一项民事权利，通过民事

立法来保护。〔１７７〕但事实上，隐私民法保护路径的效果在世界范围都差强人意。〔１７８〕因为，民

法路径将隐私保护的力量完全寄托于法院，信息隐私的执行倚赖于个人，且只能发生于私主体

之间，这无法回应新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实际上，信息隐私宪法化不等同于把信息隐私权写

入宪法，也不以宪法司法化为必然前提。宪法化提供的是法律体系重构的基础，最终形成以行

政法责任为主，同时辅以民事、刑事等多种责任体系在内的权利树—法律树架构。宪法化在个

人权利机制之外，通过算法公开、市场激励、机构监督、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公共参与等手

段，将信息权力主体纳入综合治理的轨道。〔１７９〕

现行立法还存在安全至上的思维，国家或公共安全成为信息立法的核心保障目标，个人信

息保护则降格为维护安全的手段。〔１８０〕在明确信息隐私权基本权利地位的基础上，立法者应

·５５·

信息隐私权的宪法时刻

〔１７２〕

〔１７３〕

〔１７４〕

〔１７５〕

〔１７６〕

〔１７７〕

〔１７８〕

〔１７９〕

〔１８０〕

目前，来自德国的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理论 已 获 得 我 国 学 界 普 遍 认 同，并 被 作 为 理 论 前 提 运 用

于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宪法和部门法的关系，以及具体基本权利问题的分析中。客观价值秩序理论已经 成

为我国基本权利理论的一部分。参见李海平：“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理论的反思与重构”，《中外 法 学》２０２０
年第４期，第１０６３页。

参见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８０页。

王锴：“论宪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及其对民法的影响”，《中国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１０２－１０３页。

同上注，第１２１页。

国家有义务保护个别公民的基本权利防止来自其他私人的侵犯，国家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避免

法益损害。参见陈征：“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功能”，《法学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第５２页。

王利明，见前注〔２〕，第６２－７２页。

Ｓｅｅ　Ｎｅｉｌ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Ｔｏｒｔ　Ｐｒｉｖａｃ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ａ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ａｗ Ｖｏｌ．９，２０１１，ｐｐ．３５７－３８４；张新宝：“《民法总则》个人信息保护条文研究”，《中外法学》２０１９
年第１期，第７２－７３页。

在实体法之外，基本权利同样是组织法和程序法形成、解释与适用的准则和标尺。Ｓｅｅ　Ｖｇｌ．Ｓａｃｈｓ，

Ｇｒｕｎｄｇｅｓｅｔｚ　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Ｍüｎｃｈｅｎ：Ｖｅｒｌａｇ　Ｃ．Ｈ．Ｂｅｃｋ，１９９９，Ｓ．８９，转 引 自 赵 宏：“主 观 权 利 与 客 观 价 值———

基本权利在德国法中的两种面向”，《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４４页。

参见孙平：“系统构筑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基本权利模式”，《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４期，第７４－７５页。



在宪法价值层面厘清信息隐私与公共安全的关系，“分门别类地构筑专门的系统立法，而不是

像现在这样含混不清或者厚此薄彼”。〔１８１〕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应是维护公共安全的终极目的，
而不是相反。进言之，在当前的管理至上思维主导下，公权力往往被排除在法律规制的范围之

外，信息隐私保护往往蜕变为网络信息管理手段。在实践中，偏狭的管理思维也可能陷入监管

俘虏，形成公私权力合谋和滥用的可能。在自上而下的管理之外，更迫切的是通过自下而上的

媒体报道、丑闻公开、舆论监督、公益诉讼，有效限制公私信息权力的过度扩张。
笔者认为，应以正在制定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为契机，连接业已颁布的民法典、刑法及其

它法规定，通过法院实践、行政监管和商业治理，为信息隐私搭建一个多管齐下、动态保护、多

方参与、激励相容，具有弹性与外接性的宪制体系。这需要打破画地为牢的部门法思维，横跨

私法、公法、国内法和国际法，集合各法科智慧，构筑一个既有效保护个人信息，又充分维护信

息自由、发展数据经济的隐私体系。〔１８２〕信息隐私权的宪法时刻，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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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

〔１８２〕

同上注，第７６页。

宪法化机制仰赖大量社会中间组织和多层次制度结构的发育，市场机制是其中的关键力量。有研

究者已注意到经济激励对解决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经济发展二元难题的重要性。经济激励本质上是为企业

和用户就个人信息处理提供对话协商平台。通过生成新的自发制度空间，推动零和博弈走向合作博弈。参见

蔡培如、王锡锌：“论个人信息保护中的人格保护与经济激励机制”，《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１０６－１１９
页。


